
2015 年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  实务真题 

答题须知 

1、答题时请以现行、有效的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为准。 

2、 作为考试，应试者在完成题目时应当接受并仅限于本试卷所提供的事实，并且无需

考虑素材的真实性、有效性问题。 

3、本专利代理实务试题包括第一题、第二题和第三题，满分 150分。 

应试者应当将各题答案按顺序清楚地撰写在相对应的答题区域内。 

试题说明 

客户 A 公司遭遇 B 公司提出的专利侵权诉讼，拟对 B 公司的实用新型专利（下称涉案专

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同时 A公司自行研发了相关技术。为此，A 公司向你所在的代理机构

提供了涉案专利和三份对比文件，以及该公司所研发的技术的交底材料。现委托你所在的专利

代理机构办理相关事务。 

第一题：请你根据客户提供的涉案专利和对比文件为客户撰写咨询意见，要求说明可提

出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据，其中无效宣告请求理由要根据专利法以及实施细则的有

关条、款、项逐一阐述；如果基于你所撰写的咨询意见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请你分析在提出本

次无效宣告请求之后进一步的工作建议，例如是否需要补充证据等，如果需要，说明理由以及

应当符合的要求。 

第二题：请你根据技术交底材料，综合考虑客户提供的涉案专利和三份对比文件所反映

的现有技术，为客户撰写一份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 

如果认为应当提出一份专利申请，则应撰写独立权利要求和适当数量的从属权利要求；

如果在一份专利申请中包含两项或两项以上的独立权利要求，则应说明这些独立权利要求能够

合案申请的理由；如果认为应当提出多份专利申请，则应说明不能合案申请的理由，并针对其

中的一份专利申请撰写独立权利要求和适当数量的从属权利要求，对于其他专利申请，仅需撰

写独立权利要求。 

第三题：简述你撰写的独立权利要求相对于现有技术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理由。如有

多项独立权利要求，请分别对比和说明。 

 

 

 

 



涉案专利：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 

专利号 ZL 201425634028．X 

[45]授权公告日 2015年 2月 11 日 

[22]申请日 2014.3.23 

[21]申请号 201425634028.x 

[73]专利权人  B公司                               （其余著录项目略）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卡箍，包括第一本体（1），第二本体（2）和紧固装置（3），所述

紧固装置（3）包括螺栓（32），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本体（1）的一端与第二

本体（2）的一端铰接，第一本体（1）的另一端与第二本体（2）的另一端通过

螺栓（32）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装置（3）包括与所

述第一本体（l）铰接的连接板（31），所述连接板（31）的一端开设有插槽（321），

另一端面上有螺纹孔，所述第二本体（2）上具有可插入插槽（321）的固定部（4），

所述固定部（4）上开有螺纹孔（41），所述螺栓（32）穿过螺纹孔将第一本体

（1）和第二本体（2）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本体（1）和第二本

体（2）上设置有预定位装置（5），其包括位于第一本体（1）上的卡钩（51）

和位于第二本体（2）上的环形钩件（522），所述环形钩件用于与所述卡钩（51）

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 1—3 任一项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钩件（522）

是弹性钩件，最好是环形橡胶圈。 

 



说  明  书 

新型卡箍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卡紧装置，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新型卡箍。 

目前，卡箍连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液体、气体管道的连接。卡箍连接在管道

的接口处，起到连接、紧固的作用。 

现有技术中的卡箍，如图 1 所示，包括两个半圆形夹环、螺栓和螺母，两夹

环的槽口相对拼接形成一个圆形通道；夹环本体的两端分别形成凸耳，凸耳处预

留穿孔，用于穿过螺栓后旋紧螺母固定连接。这种卡箍属于分体式结构，零件繁

多，容易丢失，并且安装时两个夹环不易对准，增加了安装的难度。 

为了克服传统卡箍的技术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型卡箍，

其包括第一本体，第二本体和紧固装置，紧固装置包括螺栓，第一本体的一端与

第二本体的一端铰接，另一端通过螺栓与第二本体的另一端连接，从而实现对管

道的夹紧，降低安装工作量和安装成本； 

进一步地，所述紧固装置的一端与第一本体铰接，从而进一步减少零件的数

量； 

更进一步地，在所述卡箍的第一本体和第二本体上设置预定位装置，以便预

先定位，方便安装。 

图 1 为现有分体式卡箍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卡箍结构示意图； 

图 3 为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例的卡箍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例的卡箍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如图 2 所示，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新型卡箍包括第一本体 1和第二本体

2，第一本体 1 的一端与第二本体 2 的一端通过两个销轴和一个连接板铰接，另

一端与紧固装置 3铰接。第二本体 2 的另一端具有固定部 4，其上开有螺纹孔 41；



紧固装置 3 包括与第一本体 1 铰接的连接板 31，连接板 31 的端面开设有螺纹孔，

另一端开设有贯通的插槽 321，用于插入固定部 4。螺栓 32 通过连接板 31 上的

螺纹孔与第二本体 2 螺纹连接，螺栓 32 的自由端套装有调节手柄 33。 

在工作过程中，当需要闭合卡箍的时候，将第二本体 2向第一本体 1 靠拢，

使第二本体 2 上的固定部 4 插入连接板 31 的插槽 321，再施力于调节手柄 33 使

其旋转，调节手柄 33 带动螺栓 32 穿过连接板 31 上的螺纹孔以及固定部 4 上的

螺纹孔 41，并拧紧，完成卡箍的闭合过程。 

图 3—图 4 示出了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实施例，在第一实施例的基础上，在第

一本体 1 和第二本体 2 上设有能够使二者在靠拢时预先配合的预定位装置 5。预

定位装置 5 包括位于第一本体 1 上的卡钩 51，位于第二本体 2 上的固定板 521，

以及连接在固定板 521 上的环形弹性钩件 522，例如环形橡胶圈。工作中，当第

一本体 1 和第二本体 2 靠拢闭合时，先将环形橡胶圈钩在卡钩 51 上，利用环形

橡胶圈的弹力将第二本体 2的固定部 4 与第一本体 1的相应端部拉近，完成预定

位，然后通过调节手柄 33 旋转螺栓 32 夹紧第一本体 1 和第二本体 2。为了避免

预定位的操作影响螺栓 32 对准螺纹孔 41，第一本体 1 和第二本体 2 的预定位连

接不能是刚性的，而是弹性的，这样，环形橡胶圈的弹性能在螺栓 32 对准螺纹

孔 41 的过程中，协助调整二者之间的相对位置，方便二者的对准。实践中，也

可以使用其他的弹性钩件，例如环形弹簧挂钩，来代替环形橡胶圈实现与卡钩 51

的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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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文件 1：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 

专利号 ZL 201020156782.1 
[45]授权公告日 2011年 8月 6日 

[22]申请日 2010. 12. 25 

[21]申请号 201020156782.1 

[73]专利权人李××                             （其余著录项目略） 

说  明  书 

管道连接卡箍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管道连接卡箍。 

排水系统的管道都很长，如果发生破损或者泄漏，维修很麻烦，不可能为一

点破损就整体换管。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抱式卡箍，能够实现换管对接。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卡箍结构示意图。 

如图 1 所示，一种管道连接卡箍，包括：第一箍套 1 和第二箍套 2，第一箍

套 1和第二箍套 2均呈半圆形，在第一箍套 1和第二箍套 2的两侧设有连接机构，

连接机构分为预连接端和固定连接端。预连接端是在第一箍套上设置挂轴 11，在

第二箍套的对应端设置与挂轴 11 对应的轴套 21；固定连接端是在第一箍套 1 和

第二箍套 2 的各自的另一端设置连接耳，连接耳上设有供连接螺栓穿过的通孔。 

使用时，首先将卡箍预连接端的挂轴 11 套人轴套 21，然后将固定连接端通

过螺栓拧紧。 

本实用新型改变以往两侧均采用螺栓的方式，而是采用一边挂轴的方式进行

枢轴连接，这样减少连接时间，同时在固定连接端紧扣的时候，预连接端不会被

打开，保证连接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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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文件 2：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 

专利号 ZL 201220191962.5 

[45]授权公告日 2013年 10月 9日 

[22]申请日 2012.9.10 

[21]申请号 201220191962.5 

[73]专利权人王××                      （其余著录项目略） 

说   明   书 

卡箍组件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卡箍组件。 

传统的卡箍结构一般由上半部、下半部、螺栓、螺母等多个松散零件组成，

这样的结构在安装过程中比较繁琐，且受安装空间限制，比较容易发生零件掉落

的情况，导致工作延误。为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卡箍组件。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卡箍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 U型连接杆的结构示意图。 

如图 l—图 2 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卡箍组件包括：卡箍本体 1、U 型连接杆 2、

销轴 3、螺栓 4。卡箍本体 l 由塑料材料注塑一次成型，其具有两个连接端，一

端与 U 型连接杆 2的开口端铰接，另一端开设有贯穿的螺纹孔，用于与旋过 U 形

连接杆 2的封闭端的螺栓 4螺纹连接。  

本实用新型的卡箍组件，结构简单紧凑，无过多松散零件，安装时能够有效

地降低零件掉落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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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文件 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 

专利号 ZL 201320123456.7 

[45]授权公告日 2014年 3月 23 日 

[22]申请日 2013.9.4 

[21]申请号 201320123456.7 

[73]专利权人  B 公司（其余著录项目略） 

说  明  书 

塑料卡箍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适用于将软管紧固连接在硬管上的塑料卡箍。 

软管与硬管的连接通常被用作输送液体或气体。为了防止连接后的软管在工

作中脱落，往往在其连接处使用卡箍加以固定。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

合理、拆装过程方便快捷的塑料卡箍。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塑料卡箍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中箍体的结构示意图。 

如图 1—图 2 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塑料卡箍，包括箍体 1 和紧迫螺栓 2，所

述箍体 1包括抱紧段 11、一体成型于所述抱紧段两端的迫近段 12 和拉紧段 13，

所述抱紧段 11 呈弧形薄带状，所述迫近段 12 上开有圆孔 14，所述拉紧段 13 上

设置有安装孔 15，内设内螺纹。安装前，紧迫螺栓 2 可以旋在安装孔 15 上，避

免用户容易遗失零件的情况。需要安装时，首先从安装孔 15上旋下紧迫螺栓 2，

弯曲抱紧段 11 使其形成圆环形，然后将紧迫螺栓 2 穿过迫近段 12 上的圆孔 14，

再旋转拧入拉紧段 13 上的安装孔 15，即可实现软管和硬管的快速紧固，操作简

便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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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提供的交底材料： 

传统结构的卡箍使用螺栓将卡箍相连，通过拧紧螺栓完成管道的安装固定。

此结构在装配和分解过程中都需要将螺栓完全拧入或拧出螺母以分解卡箍完成

管道的装拆，这样需要足够的操作空间和时间，拆装费时费力，不能满足对卡箍

进行快速装配、及时维护管道等的要求；另一方面，现有卡箍上一般都会嵌有或

套有橡胶垫圈，橡胶垫圈与管道之间的抱紧力小，当管道由于外部原因震动时，

会导致卡箍在管道上转动或串动，进而影响紧固效果。 

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我公司提出改进的卡箍结构。 

图 1 至图 3 示出了第一实施例，包括通过轴 A铰接在一起的左卡箍 1 和右卡

箍 2，以及紧固装置 3。左右卡箍均为板状，可采用金属材料，例如不锈钢板材，

冲压一次成型，然后弯折形成 180 度的圆弧。左卡箍 1的端部具有第一连接端 11，

右卡箍 2 的端部具有与第一连接端 11 对应的第二连接端 21。紧固装置 3 包括可

旋转闩锁 31和连杆 32，连杆 32 的两端分别通过销钉与第二连接端 21和闩锁 31

枢轴连接，连杆 32 上有杆孔 33。第一连接端 11 的相应位置上设有销孔 12，销

孔 12 内插有一可活动的方形卡块 13（图 1 未示出）。  如图 1 所示，在打开位

置，第一连接端 11和第二连接端 21 分开一定距离。当需要紧固时，首先将卡块

13 取出，然后旋转闩锁 31，其带动连杆 32活动。当连杆 32 旋转到杆孔 33 与销

孔 12 对准时，将方形卡块 13 卡入孔内，从而将第一连接端 11 和第二连接端 21

连接。继续旋转闩锁 31，当旋转到图 2 所示的锁紧位置时，可旋转闩锁 31 的端

部 321 紧压第一连接端 11 的外侧表面，从而使闩锁 31 在锁紧位置保持稳定。 

左右卡箍的圆弧内周面上设有凹槽，其内嵌有橡胶垫圈（图中未示出）。图

4 示出了橡胶垫圈的局部放大图，橡胶垫圈与管道接触的内环壁 14 上设置有多个

三角形防滑凸起 141，其规则地排布在内环壁上，增大了卡箍与管道间的抱紧力，

进一步增大了卡箍与管道间的摩擦力，从而有效防止卡箍相对管道滑动，提高了



卡箍的安全性。 

图 4 至图 5 示出了第二实施例，包括卡箍带 10 和紧固装置 3。卡箍带 10 可

采用非金属材料注塑成型。紧固装置 3 包括锁盖 301、环形锁扣 302 和锁钩 303。

锁盖 301与卡箍带 10 的一个连接端铰接。锁钩 303 固定在卡箍带 10 的另一个连

接端。环形锁扣 302 的一端铰接在锁盖 301 的内侧下方，另一端可卡入锁钩 303。  

如图 4 所示，安装时，将锁扣 302卡入锁钩 303，实现卡箍带 10 两个连接端

的连接。然后向下旋动锁盖 301，卡箍锁紧。若需要将卡箍松开，如图 5 所示，

向上旋动锁盖 301，锁扣 302 的一端随着锁盖 301 向上旋起，锁扣 302 的另一端

从锁钩 303 滑出，卡箍打开。 

卡箍带 10 与管道接触的内表面套有一个橡胶圈（未示出），橡胶圈与管道

接触的内环壁上设有点状凸起，以起到防滑的作用。 

图 6 示出了第三实施例，包括上卡箍 100，下卡箍 200，螺杆 5，和螺母 7。

螺杆 5 的一端铰接在上卡箍 100 的连接端，另一端旋有螺母 7，形成螺杆螺母组

件。下卡箍 200 的连接端上开设 U 型开口 6，所述 U 型开口 6 的宽度大于螺杆 5

的直径且小于螺母 7 的外周宽度。 

安装时，转动螺杆螺母组件，使其嵌入 U 型开口 6，之后进一步旋紧螺母，

即完成上卡箍 100和下卡箍 200 的锁紧，从而将管道固定在卡箍内。拆卸时，只

要松动螺母，无需螺杆与螺母的完全分离，即可以将螺杆螺母组件从 U 型开口 6

取出，打开卡箍。 

为了防止装配好后，螺杆螺母组件与卡箍之间相互脱落，U 型开口 6 的两边

向外弯折，形成卡紧部 8，卡紧部 8 可垂直于下卡箍 200 的连接端，用于限制螺

母沿 U 型开口方向的自由度，进一步达到防脱落的目的。 

 

 



 

 

图 1 第一实施例打开状态示意图 

 

 

图 2 第一实施例锁紧状态示意图 

 

 



 

 

图 3 第一实施例橡胶垫圈局部放大图 

 

 

图 4 第二实施例锁紧状态示意图 

 

 

图 5 第二实施例打开状态示意图 

 



 

 

图 6 第三实施例示意图 

 

 

 

 

 

 

 

 

 

 

 

 

 



2015 年专利代理实务题  答题要点及撰写例 

总体考虑：2015年"专利代理实务"考试试题包括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实务和申请实务两

个部分，共 3道题目。 

第一题为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实务部分： 

该题要求应试者根据客户提供的资料具体分析可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据，

借助为客户撰写无效宣告请求咨询意见的试题类型，着重考查应试者对于专利代理实务中经常

涉及的几个基本法律概念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以及灵活运用的能力。 

应试者作为专利代理人，在咨询意见中，应当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地分析客户提供的资

料，选择能成功地将涉案专利宣告无效可能性最大的证据，并提出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此外，

该题还测试了应试者对于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举证期限等相关法律知识的掌握情况。 

第二题和第三题为申请实务部分： 

第二题采用撰写权利要求书这种专利代理实务中最基本的任务，主要考查应试者是否具

备根据给定的素材撰写专利申请文件的能力，要求在满足《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有

关规定的前提下，撰写出既能够为委托人谋求尽可能大的保护范围、权利又相对稳定的权利要

求书。 

第三题要求应试者分析其在第二题中撰写的独立权利要求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理由。

实质上是要求应试者将在第二题中进行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过程还原出来，从而进一步考查应

试者对于权利要求撰写思路和步骤的掌握情况。 

 

 

 

 

 

 

 

 

 

 



第一题 

分析：2015 年"专利代理实务"考试的第一题要求应试者根据题目给出的素材为客户撰写

咨询意见，说明可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据。题目中共给出 4份素材：包括涉案

专利以及客户提供的对比文件 1-3。 

撰写咨询意见之前，应试者需要认真阅读题目中给出的 4 份素材，全面了解涉案专利以

及所有对比文件的相关内容，并按照以下思路和步骤进行分析。 

1.分析客户提供的对比文件是否需要作为证据提交 

这里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在时间上，需要考察客户提供的对比文件是否构

成涉案专利的现有技术，或者是否属于申请在先公开（公告）在后的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文件；

另一方面，在内容上，需要考察这些对比文件是否能够影响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的新颖性和/

或创造性，以及是否构成抵触申请。应试者应当在进行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客观、直接地为客

户阐明可以作为证据提供的对比文件。并结合所选择的证据具体分析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

创造性的理由。 

在时间上，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的公开日均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构成了涉案专

利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 3属于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前提出，并于涉案专

利的申请日当天公开的专利文件，其是否能够构成抵触申请，需要考察其公开的内容是否与涉

案专利构成同样的发明或实用新型。 

在内容上，分析对比文件 1、对比文件 2 公开的内容，并与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4 进行

比较，结论是对比文件 1影响权利要求 1的新颖性，对比文件 1结合对比文件 2影响权利要求

2 的创造性。对比文件 3公开了一种一体成型的塑料卡箍，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1中的卡箍的第

一本体和第二本体钦接的技术方案，因此对比文件 3不能破环权利要求 1的新颖性，不能构成

涉案专利的抵触申请。因此，在无效宣告请求中，对比文件 1和对比文件 2可以作为证据提交，

而对比文件 3不能构成涉案专利的抵触申请，建议不作为证据提交。 

2.分析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书是否存在其他可以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缺陷 

通过分析可知，权利要求 3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权利要求 4引用权利要求 1和权利要求 2

的技术方案不清楚。此外，权利要求 4中还存在由"最好是"连接着一个上位概念和一个下位概

念的表述，导致在一项权利要求中限定出两个不同的保护范围，使得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不清

楚。 

3.确定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据的使用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确定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据为：权利要求 1 相对

于对比文件 1不具备新颖性；权利要求 2相对于对比文件 1和对比文件 2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

权利要求 3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权利要求 4引用权利要求 1和权利要求 2的保护范围不清楚，

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因此请求宣告权利要求 1、3 以及权利要求 4 引

用权利要求 1、2的技术方案无效。 



咨询意见样例 

尊敬的客户： 

我方根据贵方提供的涉案专利以及对比文件 1-3，提出如下意见： 

（1）关于证据的使用 

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的公开日均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构成了涉案专

利的现有技术。 

对比文件 3 属于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前提出的，并于涉

案专利的申请日当天公开的专利文件，从时间上可用于评价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但对比文件 3 公开的卡箍箍体是一体成型的，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l 中的卡箍的第

一本体和第二本体钦接的技术方案，因此对比文件 3不能破坏权利要求 1的新颖

性，不能构成涉案专利的抵触申请，建议放弃使用对比文件 3。 

（2）权利要求 1 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涉及一种卡箍，对比文件 1公开了一种管道连接卡箍，并具体公开

了包括第一箍套 1和第二箍套 2，第一箍套上设置挂轴 11，在第二箍套的对应端

设置与挂轴 11 对应的轴套 21；在第一箍套 1 和第二箍套 2 各自的另一端设置连

接耳，连接耳上设有供连接螺栓穿过的通孔。对比文件 1 公开了一边采用挂轴的

方式进行枢轴连接，另一边通过螺栓连接的卡箍，即公开了权利要求 1所要求保

护的技术方案的全部技术特征，且二者的技术领域、技术方案、解决的技术问题

和取得的技术效果相同，因此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3）权利要求 2 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如前所述的技术内容，权利要求 2 与对比文件 l 的区别在

于："所述紧固装置（3）包括与所述第一本体（1）钦接的连接板（31），所述

连接板（31）的一端开设有插槽（321），另一端面上有螺纹孔，所述第二本体



（2）上具有可插入插槽（321）的固定部（4），所述固定部（4）上开有螺纹孔

（41），所述螺栓（32）穿过螺纹孔将第一本体（1）和第二本体（2）连接"，

该区别特征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设计紧固装置的具体结构从而进一步减

少零件的数量。 

对比文件 2 公开了卡箍组件包括：卡箍本体 1、U 型连接杆 2、销轴 3、螺栓

40 卡箍本体 1 由塑料材料注塑一次成型，其具有两个连接端，一端与 U 型连接杆

2 的开口端钦接，另一端开设有贯穿的螺纹孔，用于与穿过 U 形连接杆 2 的封闭

端的螺栓 4 螺纹连接。对比文件 2 公开了通过钦接的 U型连接杆来实现紧固的技

术方案，并且其在对比文件 2 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为了减少零件的数量。可见，对

比文件 2给出了将上述区别特征应用于对比文件 1 以解决其技术问题的启示，因

此在对比文件 1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从而获得权利要求 2所要求保护的技术

方案，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 2 不具有实质性特点和

进步，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4）权利要求 3 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

款的规定 

涉案专利的说明书最后一段记载了"预定位装置 5 包括位于第一本体 1 上的

卡钩 51，位于第二本体 2 上的固定板 521，以及连接在固定板 521上的环形弹性

钩件 522，例如环形橡胶圈"，"为了避免预定位的操作影响螺栓 32 对准螺纹孔

41，第一本体 1和第二本体 2 的预定位连接不能是刚性的，而是弹性的，这样，

环形橡胶圈的弹性能在螺栓 32对准螺纹孔 41 的过程中，协助调整二者之间的相

对位置，方便二者的对准"，而权利要求 3 中记载的是"预定位装置（5），其包

括位于第一本体（1）上的卡钩（51）和位于第二本体（2）上的环形钩件（522）

"，权利要求 4 中对环形钩件进一步限定为是弹性的，由此可见，权利要求 3 的

技术方案包括环形钩件不是弹性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说明书中没有记载，而且也



会影响螺栓 32 对准螺纹孔的，使得相应的技术问题无法解决，因此权利要求 3

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5）权利要求 4 引用权利要求 1、2 的技术方案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

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4 的附加技术特征进一步限定了环形钩件的结构，但是在其引用的

权利要求 1、2 中均没有记载"环形钩件"，因此权利要求 4引用权利要求 1、2的

技术方案缺乏引用基础，造成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

四款的规定。 

因此请求宣告权利要求 1-3 以及权利要求 4 引用权利要求 1、2 的技术方案

无效。 

 

提出本次无效宣告请求的后续工作意见 

根据前述分析，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无法请求宣告权利要求 4 引用权利要求 3

的技术方案无效。对于请求人而言，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可以增

加无效宣告请求理由以及补充证据，因此建议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后作进一步

的检索，重点检索权利要求 4 引用权利要求 3的技术方案，以期在提出无效宣告

请求之后的一个月内补充证据，并结合该证据增加相应的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

或创造性的理由。 

 

 

 

 

 

 



第二题 

分析：2015 年"专利代理实务"考试的第二题要求应试者根据题目给出的素材为客户撰写

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在撰写权利要求书时，应试者应当认真阅读、全面了解技术交底

材料和现有技术的相关内容，撰写出既符合《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又能

最大化地维护客户利益的权利要求书。在答题时可以按照以下的思路和步骤进行。 

（1）确定技术交底材料相对于现有技术所解决的技术问题 

本试题中，涉案专利及对比文件 1-3 均构成了技术交底材料的现有技术。技术交底材料

涉及对卡箍的改进，因此以"一种卡箍"作为要求专利保护的主题。将技术交底材料与现有技术

进行比较，可知其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两个技术问题：一是安装费时费力，不能对卡箍进

行快速装配（第一个技术问题）二是卡箍在管道上容易转动或串动，影响了紧固效果（第二个

技术问题）。 

（2）确定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为了达到使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应试者不能简单地照抄技术交底材料中的实施

方式，应当对其中的实施方式进行适当概括，以避免所撰写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大小。技术

交底材料中为了解决第一个技术问题给出了 3 个实施例，实施例一和实施例二采用了类似的结

构，二者均不使用螺栓连接，而是通过可活动卡块（实施例一）和锁扣（实施例二）卡扣连接，

从而避免在装配和分解过程中需要将螺栓完全拧入或拧出螺母以实现卡箍的快速装配。实施例

三虽然使用了螺栓连接，但是由于在卡箍的一个连接端上设置了 U形开口，从而只需松动螺母

即可将螺杆从 U形开口取出，完成卡箍的快速分离。 

由此可见，第一实施例和第二实施例中卡箍的连接方式可以概括为卡扣连接，而第三实

施例与前两个实施例的发明构思不同，其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献，是在连接端上设置大小合适

的 U形开口，从而不需要将螺栓完全拧入或拧出，因此不适合将其与第一、第二实施例进行概

括，应考虑为第三实施例单独撰写独立权利要求。 

技术交底材料中为了解决卡箍在管道上容易转动或串动的技术问题，将套在或嵌入卡箍

上的橡胶垫圈的内环壁上设置了三角形防滑凸起或者点状凸起，实质是在卡箍橡胶垫圈的内环

壁上设置防滑凸起以起到防滑的作用，而三角形或点状均是防滑凸起的具体形状，是非必要技

术特征，不必写入到独立权利要求中。 

（3）确定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是否符合 

单一性要求由上可知，技术交底材料中涉及两个技术问题，可以形成用于分别解决每个

技术问题的两个独立权利要求。 

其中，为了解决第一个技术问题，技术交底材料给出了 3 个实施例，可以撰写出两个独



立权利要求。这样，根据技术交底材料的内容，可以撰写出 3个独立权利要求，此时，就需要

进行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是否具备单一性的判断，以确定是提出一份专利申请，还是提出两份专

利申请。 

经过分析，为了解决两个不同的技术问题，技术交底材料给出了不同的技术方案，因此

涉及不同技术问题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没有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应当分案申请。 

其次，为了实现卡箍的快速装配，实施例 1 和实施例 2 可以概括为卡扣连接，实施例 3

通过在卡箍的一个连接端设置合适的 U型开口螺纹连接，采用了不同的发明构思，也没有相同

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也应当予以分案申请。 

（4）根据实施例撰写适当数量的从属权利要求 

为了形成较好的保护梯度，应当根据实施例的具体内容撰写从属权利要求。针对第一实

施例和第二实施例概括的独立权利要求，可以将每个实施例的具体实施方式分别撰写为从属权

利要求。此外，卡箍的具体结构、橡胶垫圈、防滑凸起以及防滑凸起的具体形状等均可以作为

从属权利要求中的附加的技术特征对独立权利要求作出进一步的限定。 

 

 

 

 

 

 

 

 

 

 

 

 

 

 



撰写的权利要求书样例 

1.一种卡箍，包括卡箍本体和紧固装置，所述紧固装置的一端与卡箍本体的

一个连接端钦接，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装置的另一端与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

卡扣连接。 

2.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装置包括连杆，所述连杆

上设有杆孔，所述卡箍的另一个连接端上设有销孔，所述杆孔和销孔通过卡块卡

扣连接。 

3.如权利要求 2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的另一端与可旋转问锁钦

接，所述可旋转问锁的端面在锁紧状态下紧压所述卡箍本体另一个连接端的外侧

表面。 

4.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装置包括锁扣、锁钩和锁

盖，所述锁盖与卡箍本体的一个连接端钦接，所述锁钩固定在卡箍本体的另一个

连接端，所述锁扣的一端钦接所述锁盖的内侧下方，另一端可卡入锁钩。 

5.如权利要求 1-4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箍本体

包括左卡箍和右卡箍，所述左卡箍和右卡箍钦接。 

6.如权利要求 1-4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箍本体

是一体成形的卡箍带。 

7.如权利要求 14 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箍本体

内侧设有橡胶垫圈。 

8.如权利要求 7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垫圈与管道接触的内环壁

上设有防滑凸起。 

9.如权利要求 8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凸起是三角形凸起。 

10.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卡箍，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凸起是点状凸起。 

 



需要另案提交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样例 

1.一种卡箍，包括卡箍本体和紧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装置包括螺

杆螺母组件，所述螺杆螺母组件与卡箍本体的一个连接端钦接，卡箍本体的另一

个连接端上设有 U型开口，所述 U 型开口的宽度大于螺杆的直径且小于螺母的最

小外周宽度。 

 

需要另案提交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样例 

1.一种卡箍，在卡箍本体的内侧表面嵌有或套有橡胶垫圈，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橡胶垫圈的内环壁上设有防滑凸起。 

 

需要提出 3 份专利申请的理由 

第一份专利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为"紧固装

置的另一端与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卡扣连接"，从而不需要使用螺栓就可以

快速打开和锁紧卡箍；第二份专利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

术特征是"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上设有 U 型开口，所述 U 型开口的宽度大于

螺杆的直径且小于螺母的最小外周宽度"，从而只需松动螺母，无需螺母与螺杆

的完全分离即可将螺杆从 U形开口取出，完成卡箍的快速安装；第三份专利申请

的独立权利要求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是"在橡胶垫圈的内环壁上设有

防滑凸起"，从而防止卡箍在管道上移动或串动。 

3 个独立权利求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献的技术特征并不相同，彼此在技术上

也无相互关联，因此 3 个独立权利要求之间不包含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彼此之间不具备单一性，应当作为 3 个独立申请提出。 

 

 



第三题 

分析：2015 年"专利代理实务"考试的第三题要求应试者说明所撰写的独立权利要求相对

于现有技术具各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理由。 

在本次考试中设置了两道关于新颖性和创造性的题目，在第一题中考查了应试者能否根

据给出的证据判断出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从而导致权利要求被无效的能力，在本

题中实质上是要求应试者将权利要求撰写中的分析判断过程还原出来，并能够针对审查过程中

的审查意见通知书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请求人的请求意见中提出的新颖性和创造性问题进行

答辩和陈述意见。具体到本题中，关于新颖性，重点考查应试者对于新颖性判断中同样的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以及单独对比原则的掌握。关于创造性，重点考查应试者对于"三步法"的掌握情

况，需要指出的是，在对第一份申请和第二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的创造性判断中，需要选择

涉案专利或者对比文件 2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新颖性和创造性分析样例 

1.第一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新颖性第一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 1与涉案

专利的技术方案相比，涉案专利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1中紧固装置的另一端与卡箍

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卡扣连接的技术特征，因此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与涉案专

利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实质不同，因此权利要求 1 相对于涉案专利具备新颖性，符

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比文件 1-3均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1中紧固装置的另一端与卡箍本体的另一

个连接端卡扣连接的技术特征，因此权利要求 l 的技术方案分别与对比文件 1-3

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实质不同，因此权利要求 1分别相对于对比文件 1-3具备新颖

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2.第二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第二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与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相比，涉案专利没有公开

权利要求 1 中紧固装置包括螺杆螺母组件，所述螺杆螺母组件与卡箍本体的一个

连接端钦接，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上设有 U 型开口，所述 U 型开口的宽度大

于螺杆的直径且小于螺母的最小外周宽度的技术特征，使得权利要求 1的技术方

案与涉案专利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实质不同，因此权利要求 1 具备新颖性，符合《专

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比文件 1-3 均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1中紧固装置包括螺杆螺母组件，所述螺

杆螺母组件与卡箍本体的一个连接端钦接，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上设有 U 型

开口，所述 U型开口的宽度大于螺杆的直径且小于螺母的最小外周宽度的技术特

征，因此权利要求 1的技术方案分别与对比文件 1-3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实质不同，

因此权利要求 1分别相对于对比文件 1-3 具备新颖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

第二款的规定。 

3.第三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第三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 1 与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相比，涉案专利没有公

开橡胶垫圈，也没有公开橡胶垫圈的内环壁上设有防滑凸起，因此权利要求 1 的

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所公开的技术方案不同，权利要求 1 相对于涉案专利具各新

颖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比文件 1-3 均没有公开橡胶垫圈，也没有公开橡胶垫圈的内环壁上设有防

滑凸起，因此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分别与对比文件 1-3 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实质

不同，因此权利要求 1 分别相对于对比文件 1-3 具备新颖性，符合《专利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4.第一份申请独立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第一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1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涉案专利所公开的技术方

案区别在于：涉案专利没有公开紧固装置的另一端与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卡

扣连接，根据该区别特征，权利要求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实现卡箍的快

速装卸，其他对比文件均公开了螺栓连接的固定方式，没有公开上述区别特征，

也没有给出相应的技术启示，因此权利要求 1的技术方案是非显而易见的，而采

用卡扣连接可以避免现有技术中需要将螺栓全部拧入或拧出螺母而造成的装卸

麻烦的缺陷，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因此权利要求 1相对于涉案专利，或者涉案

专利与其他对比文件的结合均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

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5.第二份申请独立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第二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1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涉案专利所公开的技术方

案区别在于：涉案专利没有公开紧固装置包含螺杆螺母组件，所述螺杆螺母组件

与卡箍本体的一个连接端钦接，卡箍本体的另一个连接端上设有 U 型开口，所述

U 型开口的宽度大于螺杆的直径且小于螺母的最小外周宽度，根据该区别特征，

权利要求1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不需要螺母与螺杆完全分离从而实现卡箍



的快速装卸，其他对比文件均公开了螺栓需要完全拧入拧出进行连接的固定方

式，没有公开上述区别特征，也没有给出相应的技术启示，因此权利要求 1 的技

术方案是非显而易见的，而含有上述区别特征的技术方案可以避免现有技术中需

要将螺栓全部拧入或拧出螺母而造成的装卸麻烦的缺陷，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

因此权利要求 1相对于涉案专利，或者涉案专利与其他对比文件的结合均具备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的规定。 

6.第三份申请独立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第三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1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涉案专利所公开的技术方

案区别在于：涉案专利没有公开公开橡胶垫圈，也没有公开橡胶垫圈的内环壁上

具有防滑凸起的技术特征，根据该区别特征，权利要求 l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如何防止卡箍在管道上滑动或串动，其他对比文件也没有公开上述区别特征，并

且也没有给出相应的技术启示，因此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是非显而易见的，而

含有上述区别特征的技术方案可以实现防滑，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因此权利要

求 1 相对于涉案专利，或者涉案专利与其他对比文件的结合均具备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